
全国伤害监测报告卡（2014版）填写说明
一、填写对象
伤害的定义：
伤害是由于能量（机械能、电能、化学能、热能、电离辐射等）突然或短暂地作用于人体，超过机体的耐受能力而导致的机体损伤。
填卡对象确定：
伤害病例：到医疗机构就诊并被诊断为某种伤害的患者。
填卡对象：首次在本医疗机构就诊，被诊断为伤害病例，包括急诊室、其他门急诊及临床科室就诊后诊断为伤害的全部病例；因同一次伤害在本医疗机构复诊的病例不作为填卡对象。
二、一般填写要求
1．卡片填写，必须使用钢笔或圆珠笔，字迹要端正清楚，不得潦草模糊、随意涂改，阿拉伯数字必须按正楷体书写，不得使用自由体。
2．将选中的选项，在该选项左侧相应的□内打√；需要填写数字的，则将数字写在相应位置，不超出编码格外。
3．在指定的横线上填写相应的文字。
4．卡片填错后的更正方法：先在错误项的√、文字或数字上用双横线划去，选择正确的选项打√，或在划线上方另行填写正确文字或数字，切勿在原文字上涂改。
三、具体填写说明
监测医院编号：
监测医院编号共8位。具体排列为：
第1-2位为省编码；
第3位为监测点的城乡属性编码，城市为1，农村为9；
第4-5位为监测点的区、县（市）编码，将本省纳入监测点的区、县（市）依次从1开始排列；
第6-8位为医院编码，为纳入监测点的哨点医院编码。三级医院从101开始
按顺序编码，二级医院从201开始按顺序编码，中心乡卫生院从301开始按顺序编码，普通乡卫生院从401开始按顺序编码。
监测点编码见附表2：
附表2. 全国伤害监测点编码表
	序号
	城市点
	编码
	农村点
	编码

	1
	安徽省马鞍山市*
	01101
	安徽省肥西县
	01901

	2
	北京市通州区
	02101
	重庆市大足县
	03901

	3
	大连市沙河口区
	04101
	福建省惠安县
	05901

	4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06101
	甘肃省敦煌市
	06901

	5
	广东省珠海市*
	07101
	广东省南雄市
	07901

	6
	广西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
	08101
	贵州省玉屏县
	09901

	7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11101
	海南省定安县
	10901

	8
	河南省洛阳市*
	12101
	河北省藁城市
	11901

	9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14101
	湖北省天门市
	13901

	10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17101
	湖南省洪江市
	14901

	11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22101
	黑龙江省宝清县
	15901

	12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
	23101
	吉林省德惠市
	16901

	13
	青岛市市北区
	24101
	江苏省张家港市
	17901

	14
	上海市松江区
	28101
	江西省武宁县
	18901

	15
	深圳市* 
	29101
	辽宁省阜新蒙古自治州
	19901

	16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30101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
	20901

	17
	天津市红桥区
	31101
	宁波慈溪市
	21901

	18
	厦门市湖里区
	32101
	山东省蓬莱市
	25901

	19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33101
	山西省平定县
	26901

	20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34101
	陕西省眉县
	27901

	21
	
	
	四川省米易县
	30901

	22
	
	
	云南省禄丰县
	35901

	23
	
	
	浙江省常山县
	36901


注：带*监测点为原伤害监测城市试点地区，选点以市为单位。

卡片编号：
为监测报告卡片的顺序号，5位，由监测哨点医院负责监测人员编号填写，每个监测哨点医院均从1开始，按顺序逐个编号，换年度后重新从1开始。

Ⅰ患者一般信息 
姓名：
患者本人姓名，为户口登记本上所用的正式姓名，填写时避免使用非规范化的简写字。
性别：
1为男性，2为女性。
年龄：
伤害患者的年龄是根据公历出生日期计算出来的实际年龄，按实足年龄（即满××岁）填写，年龄不满1岁的填写为0岁。
身份证号码：
尽量填写18位身份证号码，便于与其他系统数据连接和剔除重卡。
户籍：
根据患者常住户口登记地确定。
1．本市/县：指患者常住户口登记地在就诊医疗机构所在的县或市内。
2．本省外地：指患者常住户口登记地不在就诊医疗机构所在的县或市内，但属同一个省份。
3．外省：指患者常住户口登记地不在就诊医疗机构所在的省内，包括台、港澳人员。
4．外籍：指患者是非中国籍人员。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指调查对象接受国内外教育所取得的最高学历或现有文化水平相当的学历，对于尚未毕业的学生或肄业的调查对象，则指的是正常情况下将获得的学历，如调查对象是一个高一学生，则选择选项“高中或中专”。
1. 未上学儿童: 未满上学年龄的儿童及已满上学年龄但未到学校就读的儿童。
2．文盲、半文盲：文盲和半文盲是指未上过学，或不能阅读通俗书报，不能写便条的人。
3．小学：指接受小学教育5年或6年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也包括能阅读通俗书报、写便条，达到扫盲标准的人。
4．初中：指接受初中教育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技工学校相当于初中的，填写“初中”。
5．高中或中专：指接受高中（包括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育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
6．大专：指接受国家大学专科教育的毕业、肄业和在校生，国家承认的自考、夜大、电大、函大和其他形式的大专也在此类。
7．大学及以上：指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高等教育的毕业、肄业和在校生，国家承认的自考、夜大、电大、函大和其他形式的大学也在此类。
职业：
职业是指当前所从事的工作。离退休人员如返聘或继续工作的，则不归入离退休一栏，而填写当时的职业。各主要职业所包括的具体种类如下：
1．学龄前儿童：指年龄未满上学年龄。
2. 在校学生：包括目前在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大学及科研机构等全日制教育机构内学习的人员，不包括在职进修、在职函授、夜校等性质的人员。
3. 家务：指无业长期在家从事家务工作（如做饭、洗衣、看孩子、养猪等），可为女性也可为男性，但不包括离退休人员和下岗人员。
4. 待业：指在就业年龄，目前仍在寻找就业机会者，包括下岗人员，不包括离退休和退养或自愿从事家务者，也不包括自由职业者。
5. 离退休人员：指原有正式工作，现因年龄及身体状况等原因正式离开工作岗位，并且未被重新聘用而在家的人员（包括离休、退休、退养等）。如离退休后继续工作以当前职业为准。
6.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金融业务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法律专业人员、教学人员、文学艺术工作人员、体育工作人员、新闻出版、文化工作人员、宗教职业者等。
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行政领导、办公人员、安全保卫人员、邮政和电信业务人员等。
8. 商业、服务业人员：包括商业工作人员（售货、采购、仓储、供销和收购等）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饭店服务员、售票员、幼儿保育员、厨师、餐饮、导游、娱乐健身、生活用品维修人员）和其它服务人员（清洁员、理发员、出租汽车司机等）、医疗卫生辅助人员、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人员，如保姆等。
9. 农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指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直接从事种植、林木养护、采伐、饲养、渔业养殖捕捞、水利设施管理养护等工作的劳动者。
1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包括在全民、集体、私营或外企的各种生产工人、设备操作工人、司机、船员和其他生产运输工人及乡镇企业的各类人员。
11. 军人：为正服现役的军人，包括武警、警察、消防人员等。
12. 其它/不清楚：包括各种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如自由职业者、无固定职业者、无需工作而有稳定收入者等，以及不能确定职业者。

Ⅱ 伤害事件的基本情况
伤害发生时间：
指伤害发生的具体时间，必须按公历填写年、月、日和时，时的填写按24小时方式。
患者就诊时间：
指伤害患者到达医疗机构开始做医疗处理的具体时间，按公历填写年、月、日和时，时的填写按24小时方式。
伤害发生原因：
    填写造成伤害的起始原因，即在伤害发生链中最前面的原因。
1．机动车车祸：发生在道路上、至少牵涉一辆行进中的机动车的碰撞或事件所导致的致死性或非致死性损伤。
2．非机动车车祸：发生在道路上、至少牵涉一辆行进中的非机动车的碰撞或事件所导致的致死性或非致死性损伤。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
3．跌倒/坠落：包括跌伤、坠落伤、摔伤；包括同一平面的滑倒、绊倒和摔倒如因路面有冰而滑倒，以及从一个平面至另一个平面的跌落如从高处跌落。
4．钝器伤：包括硬物击伤，用身体等部位如拳头、肘、脚等的击伤和踢伤，方式有击、扎、夹、碰撞、摩擦、挤压、踩踏等。
5．火器伤：枪支造成的伤害。
6．刀/锐器伤：包括割伤、撕伤、削、切、砍、劈、锯等造成的伤害。
7．烧烫伤：火及热的液体、水蒸气、气体、家用电器、电流、闪电和其他热物质等造成的伤害，包括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等引起的烧伤。
8．窒息/悬吊：悬吊、异物梗阻、陷入低氧环境等。
9．溺水：包括浴盆、游泳池、自然水域等淹溺或沉没。
10．中毒：由药品、酒精、有机溶剂和卤素烃及其蒸气、有毒气体、杀虫剂、食品、动植物毒素等导致，包括意外用药过量、不明意图中毒或有意中毒，不包括感染性食物中毒。
11．动物伤：由动物的咬、抓（挠）、踢、压、蛰伤等，主要由动物毒素、毒液引起的伤害则归入中毒，如毒蛇咬伤。
12．性侵犯：指未经对方同意进行的强迫的性攻击行为，并造成身体损伤。
13．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中，填写其他请注明。
14．不清楚：不能确定伤害原因或者拒绝回答。
伤害发生地点：
指患者发生伤害时所在的地点。
1．家中：指伤害发生时，患者所处的场所为住宅及相关的建筑。如住宅、公寓、私家车库、私家花园或院落及建筑物周围空地等相关场所。不包括与居住有关的公用场所，如护士站、旅馆等。
2．公共居住场所：指伤害发生时，患者在宿舍、疗养院、养老院、孤儿院、监狱、教养院等公共居住设施内。
3．学校与公共场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教育机构内（包括教育机构内的运动场所）、会议厅、教堂、电影院、俱乐部、舞厅、医院、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法院等等公共场所。
4．体育和运动场所：包括各种球场、体育馆、公共游泳池等运动场所，不包括私人住家或花园中的游泳池或球场。
5．公路/街道：伤害发生时，伤害患者所处的地点为高速公路、国道、市内大小街道、乡村公路、人行道、自行车道等地方。
6．贸易和服务场所：指机场、车站、银行、旅馆、饭店、商场、店铺、商业性车库、办公建筑物等。
7．工业和建筑场所：指工厂、矿场、车间、建筑工地等。
8．农场/农田：在农场、农田、田野、耕地等区域，不包括农场中的住宅场所。
9．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需要注明。如海滨、露营地、湖泊、山、池塘、河流、动物园等。
10．不清楚：指患者不能准确描述受伤的地点或者不愿意说明受伤的地点。
伤害发生时活动
指伤害发生时患者正在进行的活动。
1．工作：职业性的工作，不包括工作中发生的交通活动。
2. 家务：通常不会获得收入的工作，包括家务劳动、做饭、照顾儿童及亲属。
3. 学习：在学校、学院、大学及成人教育机构等接受的正式的教育课程或项目。在学习过程中发生的伤害主要包括以下情形：在上述机构中发生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如体育课，学校运动会，也包括班级活动，在校期间的非正式活动（如课间在操场上的活动），离开学校的相关活动（如学校组织的实地考察、郊游、在家学习做作业），由学校赞助的旅行等。
4. 体育活动：正在进行体育活动，包括各种方式的体育活动，如打球、慢步、田径运动、游泳、滑雪、爬山等
5．休闲活动：指业余爱好、伴有娱乐成分的活动，如看电影、跳舞、参加聚会，不包括体育活动。
6. 生命活动：包括吃饭、睡觉、休息、洗漱、如厕、性生活等。
7．驾乘交通工具：指自己驾驶或乘坐私人或公共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可以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飞机、轮船等。
8. 步行：一种交通方式，排除体育锻炼、休闲活动等中的步行。
9．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需要注明。
10．不清楚：不能确定或者不能回答伤害发生时的活动情况。
是否故意：
指伤害发生是否由自己故意、他人故意，还是非故意导致；通过询问和结合临床诊断来判断。
1．非故意（意外事故）：偶然或者意外发生的情况导致受伤。
2．自残/自杀（自杀或自杀企图）：患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受伤或死亡结果的某种积极或者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伤。
3．故意（暴力、攻击）：受到别人故意的攻击或者暴力。
4．不清楚：不能确定意图或者患者不回答该问题，或者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
5. 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需要注明。
饮酒情况：    
由医生通过询问、闻气味、观察患者的表现推测患者的饮酒情况。
1. 饮用。
2. 未饮用。
3. 不清楚：通过医生的询问和观察不能确定患者的饮酒情况。
Ⅲ伤害临床信息
伤害性质：
为最严重的一种伤害的性质诊断，由临床医生根据诊断选择。
1．骨折：包括各种骨折。
2. 扭伤/拉伤：包括韧带拉伤、关节扭伤。
3. 锐器伤、咬伤、开放伤：包括各种锐器导致的伤害，动物、昆虫的咬伤等。
4．挫伤、擦伤。
5. 烧烫伤：包括局部和大面积烧伤、烫伤、化学灼伤、电流及放射伤等。
6. 脑震荡、脑挫裂伤。
7. 内脏器官伤：呼吸、消化等内脏受伤，包括器官破裂、内出血、撕裂伤等。
8. 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需要注明。
9. 不清楚：不能确定存在伤害或无法察觉的伤害。
伤害部位：
选择最严重伤害性质诊断伤害的部位。
1. 头部：包括眼、牙齿、鼻、耳、头皮、面部、头骨和颈部，不包括神经系统的伤害。
2．上肢：包括锁骨、肩胛骨、肩部、肱骨、上臂、肘、前臂、手等，包括双侧上肢受伤或上肢多个部位受伤。
3．下肢：包括臀部、大腿、小腿、踝、脚等，包括双侧下肢受伤或下肢多个部位受伤。
4．躯干：包括肋骨、脊柱、骨盆、胸部、腹部、背部、生殖器、心、肾、膀胱等内脏。
5．多部位：指受伤的部位包括上述部位中的二个或二个以上。
6．全身广泛受伤：指发生中毒、窒息、触电、冻伤。
7. 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需要注明。
8. 不清楚：不能明确伤害部位，或者外表无法察觉。
伤害累及系统：
选择伤害最严重的系统。
1. 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脑干、颈部脊髓（延髓）、胸部脊髓、腰部脊髓。
2．呼吸系统：包括咽、喉、气管、支气管、肺等呼吸道器官。
3．消化系统：包括口腔、食管、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直肠、肝脏、脾脏、胰腺等消化道器
4. 泌尿生殖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等。
5. 运动系统：包括骨、骨连接、骨骼肌。
6. 多系统：指受伤的系统中包括上述系统中的二个或二个以上。
7．其他：未能归入上述分类，需要注明。
8. 不清楚：不能明确伤害系统，或者外表无法察觉。
伤害临床诊断：
填写临床诊断，应该包括明确的部位、性质等，有超过1个诊断的，则从最严重损伤开始，依次排列。
伤害严重程度：
根据受伤者临床情况确定。
1．轻度：无明显或者轻微受伤，或者只是浅表擦伤，或者轻微的割伤。
2．中度：需要专业化的治疗，包括骨折，或者需要进行缝合。
3．重度：需要立即进行急救医疗或者外科手术治疗，包括发生内出血、器官贯穿伤、血管受损。
伤害结局：
指医疗机构对伤害患者处理后的情况，根据医生判断填写。当医生判断与实际情况发生冲突时，以医生判断为准。
1. 处理后离院：患者经过治疗后，离开医院。
2. 留观：患者经治疗后，需要继续留院进行观察。
3．转院：患者经诊断后，需要转到其他医院进行治疗。
4. 住院：患者需要住院治疗。
5．死亡：患者死亡。
6．其他：上述五种情况之外的结局。
填报人：本报告卡的具体填写人。
填卡时间：本卡片填写完成的时间。

